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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促进精算职业的发展，规范精算师的职业道德行为，使精

算职业更好的服务于社会大众，特制定本守则。第二条 中国

精算师职业道德守则,是精算师所必须遵守的职业标准和道德

标准,是对精算师从业能力、工作规则、职业道德及对其服务

对象、同业应负责任的基本规定和要求。本守则所指的精算

师是通过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认可的中国精算师、中国

准精算师资格考试，获得相应专业资格的精算人员。第三条 

本守则对在中国保险业从业或对其服务对象提供保险精算服

务的精算专业人员具有同等的约束力。第四条 精算师必须熟

悉和掌握本职业道德守则以及各项最新规定。 第二章 职业诚

信第五条 精算师应热爱精算事业,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若

本守则与国家的法律、法规有冲突，则以国家法律、法规为

准。第六条 精算师必须遵守诚实、公正的工作原则,维护精算

师的行业声誉,履行精算师行业对公众所负的责任。精算师在

提供精算建议、准备和提供精算报告及其他精算服务时，必

须恪守本条守则。第七条 精算师不得利用其专业技术,企图为

其服务对象从第三方获取非法的或不正当的收益。第八条 精

算师在了解其专业服务可能违背法律、可能被用于误导第三

方时,应拒绝提供该项精算服务。在所提供的资料和精算服务

可能被服务对象用于影响第三方行为时,精算师应采取必要措

施保证其提供的资料和精算结果清晰、公正，不被用于误导

第三方。第九条 精算师不应参与其知道或应该知道的与精算



工作有关的误导或错误的广告、推销活动中。 第三章 工作规

则第十条 精算师在其工作中必须遵守职业专业标准，并与职

业专业标准的最新变动保持一致。职业专业标准是指中国保

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精算工作委员会颁布

的有关精算实务工作的各项规定、规范性文件。精算师在对

职业专业标准的适用性有疑问或不存在相适应的职业专业标

准时,应采用精算师广泛使用的专业实践规则为标准。第十一

条 精算师应保证其所提供的精算结果合法、清晰、适当，为

其提供的资料和精算结果负责。同时，应明确说明可以在何

种范围内从本人或其他来源得到附加的信息或解释。第十二

条 精算师在从事精算工作时可以使用其他的资料来源,并不需

为该资料的准确性和完备性负责。但在使用该资料时，必须

说明该资料的来源及其精算工作的结果对该来源资料的依赖

程度和敏感程度。精算师在工作时不得使用职业专业标准限

制或禁止的信息来源。第十三条 精算师在所提供精算结果上,

应表明其服务的对象和其职责范围。 第四章 对服务对象的责

任第十四条 精算师应本着职业诚信原则为服务对象提供专业

服务。第十五条 精算师对在其提供专业服务过程中所得到的

资料和信息,应当严格保守秘密。除了经其服务对象同意,或在

法律和法规要求的情况下，精算师不得将相关没有被公开的

资料和信息提供或泄露给第三方。第十六条 精算师应及时、

明确、完整地向其服务对象说明自己或其所属单位为其提供

精算服务所收取的各种费用的标准。第十七条 除下述情况外,

精算师不得在与其存在潜在或实际利益关联和冲突的情况下

提供职业服务：1 、这种利益关联和冲突不会影响精算师在

提供职业服务时的公正性和客观性；2 、受这种利益关联和



冲突影响的所有团体及个人都清楚存在该种利益关联和冲突

，并且都同意该精算师为其提供职业服务。精算师服务有关

的 "团体 " 是指有机会选择精算师并向精算师了解有关资格、

工作和建议的服务对象。第十八条 如果精算师意识到其服务

对象的利益和与精算师工作有关的其他团体的利益有事实上

的关联和冲突时,应向其服务对象说明真实情况。 第五章 对

同业的责任第十九条 精算师在工作中应本着客观和相互尊重

的态度与其他人合作 , 共同维护和增进本行业的职业道德和

职业信誉。第二十条 服务对象有权利选择精算师,在符合本规

则第八条的前提下，精算师可以向任何服务对象提供服务。

精算师在接受服务对象的邀请为其提供精算服务之前,如果确

知或有理由相信该服务对象曾经或正在接受其他精算师的服

务,应以适当方式向前任精算师咨询相关工作内容 ,以作好充

分的工作准备。精算师应根据前任精算师提供的信息,确认是

否会产生使其违背本守则的情况,以决定是否接受工作。精算

师在向前任精算师咨询时,应征得服务对象的同意。在服务对

象同意后,前任精算师在向新聘精算师提供有关数据、工作报

告或文件时有权索取合理的报酬,前任精算师不必提供如计算

机程序等个人所有的资料。 第六章 对国家监管机关的责任第

二十一条 除非法律禁止，或出于和职业无关的私人原因与其

他精算师相对立的目的外，精算师在明确知道或发现其他的

精算师有明显的有与本守则的实质相违背的行为时,有将该行

为报告有关国家监管机关的权利和义务。与本守则的实质相

违背的行为是指重要的、对结果存在实际影响而非意愿上的

违背行为。第二十二条 精算师有义务对监管机关提出的问题

作出迅速、完全、真实的书面回答,并提供进一步的信息或帮



助。 第七章 惩罚措施第二十三条 若精算师在执业过程中，存

在欺骗、故意歪曲事实等违反本守则的行为，服务对象有权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精算工作委员会投诉。经核查属实，中国

保险行业协会精算工作委员会将视事件的严重程度给予警告

、通报批评、暂时吊销或永久资格证书的处罚，并向中国保

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报备处罚决定。第二十四条 受惩罚的精算

师在接到处罚决定15日内有权利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并

向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精算工作委员会提供相应确凿的证据。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精算工作委员会在接受辩护后应对事件进

行复核，并在60日内后做出最后的处罚决定。 第八章 附则第

二十四五条 本守则由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精算工作委员会负责

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执行。释义：职业服务 ： 精算师向其服

务对象提供的专业化精算服务。主要包括在精算考虑基础上

提供合理 的精算建议、意见、忠告及其他服务等。精算结果 

： 精算师在提供精算服务时所作的书面的、电子格式的、或

口头的报告、精算结论。广告 ： 是指通过媒体宣传（包括任

何媒体和口头宣传）足以影响任何组织或个人决定是否需要

精算服务或是否选择某个精算师或精算师单位为其提供精算

服务的系列活动。保密资料 ： 指非公众的与精算师服务对象

有关的信息,包括所有权信息、法律限制传播的信息或精算师

有理由相信其服务对象不愿公开的信息。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